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我县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促进秸秆转化利用增值，结合我县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坚持新发展理念，以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市场化、产业化为主线，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销体系，大幅提升能源化、工业原料化利用水平，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我县建设成为秸秆资源循环利用、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共赢的现代环保产业示范县。
（二）基本原则。
1. 政府统筹。坚持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产业带动的原则，统筹构建县有规模化利用企业、乡镇有标准化收储中心、村有固定式收储站点、组有专业化收集队伍的秸秆收储运利用体系，推进1+X的秸秆收储中心和收储站点建设，建立秸秆利用企业+经纪人+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打造总体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秸秆收储运体系。
2. 突出重点。强化政策支持，突出秸秆利用装备力量和秸秆存储能力的提升，发挥秸秆打捆离田作业补贴和经费导向作用，实施秸秆产业化利用支持补助，提升秸秆产业化利用水平。
3. 分步推进。按照统筹规划、先北后南、贫困村和重点帮扶村优先的原则，优化建设布局和选址条件，计划到2020年，全县建成100个1+X的秸秆收储单元，实现秸秆收储能力100万吨，其中建设标准化收储中心100座，分三年建设：2018年建设30座、2019年建设30座、2020年建设40座。
4. 多方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和企业资本投入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大力培植秸秆经纪人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健全利益联结和约束机制，提升全社会参与秸秆利用的积极性。
（三）主要目标。科学布局全覆盖的秸秆收集储运体系，积极培育市场化的收储运销网络，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带动的产业化利用模式，推动形成布局合理、产业链条完整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计划到2020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2%以上，秸秆产业化利用量（包括商品有机肥、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利用）达100万吨，其中能源化、工业原料化利用量达50万吨。
二、重点工作
（一）实施1+X的标准化收储中心和固定式收储站点建设。          
1. 科学布局选址。按照加工储存2万亩秸秆，实施1个标准化收储中心配套X个固定式收储站点建设。标准化收储中心服务半径不低于2.5公里，固定式秸秆收储站点每个行政村至少建设1个。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用于秸秆二次加压、秸秆规范化储存保管，固定式收储站点用于秸秆收购、临时储存和加工周转。收储中心和收储站点选址应做到交通便利、靠近水源、避开高压线和村庄，确保存储安全。秸秆收储中心用地严禁占用基本农田，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废弃地等。占用一般耕地，应按照农用地管理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2. 严格建设标准。标准化收储中心选址要符合秸秆收储点建设条件，每座标准化收储中心建设规模10亩以上，其中钢结构仓储大棚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地磅、叉车、液压打包机等设备和消防安全设施齐全，钢结构仓储大棚设计和施工要符合建设规范，注重安全性和实用性。
3. 拓宽建设渠道。利用扶贫项目资金，投资建设标准化收储中心，完善与贫困村、重点帮扶村、贫困户的利益联结，带动贫困村、重点帮扶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贫困户增收。整合各类秸秆综合利用资金，支持经纪人和秸秆利用企业在乡村建设秸秆收储中心，给予钢结构仓储大棚150元/平方米的奖补。
（二）推进经纪人+农机服务组织+农户清运离田的秸秆收储运社会化服务。
1. 积极培育主体。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组建专业化秸秆收储运经纪人队伍，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秸秆收储运销，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企业为龙头、经纪人为骨干、农户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销网络。支持秸秆收储经纪人与村组开展订单收购、分时交售。鼓励秸秆经纪人和农机服务组织优先吸纳贫困户从事收储运劳务，充分发挥主体带动作用、增加贫困户收入支持脱贫攻坚。
2. 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政策扶持，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和秸秆综合利用奖补政策杠杆作用，鼓励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先进高效的秸秆打捆机械和捡拾设备。规范秸秆收集打捆离田服务行为，推进订单式和托管式社会化服务。
3. 加大政策扶持。在秸秆收集环节，对农机服务组织和秸秆经纪人购置的收获打捆一体化秸秆打捆机、液压打包机、自走履带式秸秆打捆机给予不超过购机价格50%的资金补贴（含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最高补贴资金分别不超过3万元/台、6万元/台和7万元/台。发挥秸秆综合利用作业补助资金的调节作用，适当提高秸秆打捆离田作业补助，逐步降低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补助。增加秸秆打捆离田作业工作经费。
在运销环节，开通秸秆运输绿色通道，免收秸秆运输车辆普通公路过路过桥费，适当放宽秸秆运输车辆装载要求。
在利用转化环节，对秸秆捡拾、切割、粉碎、打捆、成型等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种类，探索设立秸秆存储火灾保险。
（三）建立秸秆利用企业+经纪人+农户的利益联结和约束机制。
1. 规范秸秆收购利用行为。秸秆利用企业应在每年第一季度与秸秆经纪人签订秸秆收购协议，对年度秸秆收购量和基准价进行约定，并报县环保、农业部门审核。县政府根据秸秆收购协议与秸秆利用企业签订秸秆利用协议，明确秸秆购销任务，对符合《安徽省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及示范园区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奖补条件的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利用水稻、小麦、其他农作物（玉米等）秸秆分别按照50元／吨、40元／吨、30元/吨的标准进行奖补。对完不成年度秸秆收购利用任务的秸秆利用企业，按实际完成率兑付财政奖补资金，低于50%的不予奖补。
2. 建立产地利用调控机制。秸秆经纪人要按照协议约定，向本地秸秆利用企业分时交售秸秆。实行秸秆产地利用支持补助，对完成秸秆产地交售任务且销售本县秸秆3000吨以上的标准化收储中心和1000吨以上的收储站点，在省财政奖补标准基础上，增加20元/吨补助。对完不成秸秆产地交售任务的收储中心和收储站点，县外销售部分不予奖补，县内销售部分按实际完成率兑付奖补。
3. 完善农户利益保护措施。加大秸秆打捆离田装备投入，合理设置秸秆收储站点，鼓励经纪人开展田间收购，降低农户秸秆收集出售成本，提高秸秆捡拾打捆质量和清运离田效率，便于农户下茬耕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各乡镇和相关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领导工作。各乡镇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村（居）要成立工作组，具体负责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工作。县政府将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各单位要分解年度建设目标，细化工作方案，按要求完成建设任务。
（二）健全工作机制。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机制，及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定期通报秸秆收储中心规划选址、工程建设进度、收购合同签订、农机装备保障、县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部署等工作落实情况。建立健全秸秆产业化利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奖罚工作制度。建立标准化收储中心长效监管机制，明确属地监管主体责任，落实日常监管与专项督查职责。规范扶贫收储中心运营行为，推进秸秆利用与扶贫攻坚双促进双提升。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乡镇为推进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要将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力加以推进。各单位、各部门要强化对项目跟踪和协调推进，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县发改委负责秸秆收储运体系项目立项，积极争取相关资金支持。县财政局负责筹集和整合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县环保局负责秸秆禁烧及落实秸秆收储各项奖补政策。县农委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装备的引进推广及购机补贴发放。县国土局负责落实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项目用地。县扶贫办负责扶贫资金建设的秸秆收储中心督查和管理使用工作。县审计局负责奖补资金的审计监督。县交通局负责秸秆运输绿色通道。县地税局负责落实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县供电公司负责落实秸秆初加工用电价格。县国元保险公司负责落实设立秸秆存储火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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